关于《上海市调整优化航运集疏运结构项目资金管理

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制定背景

《上海市调整优化航运集疏运结构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。为推进运输结构调整，促进集装箱陆路运输改为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方式，提高水水中转比例，推动构建高效、畅达、绿色集疏运体系，提升综合运输效率，配套新一轮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同步修订并形成《上海市调整优化航运集疏运结构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集疏运实施细则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根据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、推进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以及绿色航运发展等要求，对《集疏运实施细则》中“支持范围”、“支持标准”内容进行修订。同时，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等有关要求，对“项目审核和资金拨付、审计监督和信息公开、责任追究和档案保存”等相关表述作出调整。

《集疏运实施细则》共10条，主要包括：目的和依据、资金来源、支持范围、支持标准、预算编制、项目审核和资金拨付、审计监督和信息公开、责任追究和档案保存、应用解释、实施日期。主要修订如下：

（一）将“五定班轮”支持范围调整为长江港口与上海港之间，对港口企业重箱扶持标准进行适度退坡。

（二）将罗泾港区纳入“江海联运业务”。

（三）新增使用新能源船舶运营补贴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目标。
